
2020 年度省级水利专项资金-乐昌峡水利枢

纽库区防汛仓库工程建设项目绩效自评报

告

一、基本情况

乐昌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一座以防洪为主，结合发电兼顾

航运、灌溉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库工程，已于 2013 年投产

运行。该工程从建设到转入管理运行期间，武江也曾发生不

同量级的洪水，而乐昌峡水利枢纽工程未配备建设防汛物资

储备仓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防洪抢险工作。根据国家《水

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06-96）规定，水库管理单位要

根据水库工程规模和特点，配备必要的工程维修设备和防汛

抢险物资储备仓库。为完善乐昌峡水利枢纽工程防汛抢险设

施，充分发挥枢纽工程防洪功能，经省政府乐昌峡水利枢纽

项目建设第五次联席会议研究，同意按国家有关规定尽快建

设库区防汛仓库。

乐昌峡水利枢纽库区防汛仓库总建筑面积为 1512 平方

米，主要是为保障枢纽工程影响范围内武江上下游及两岸的

抗洪抢险储存防汛抢险物资，确保防汛抢险物资能及时有效

投入，具有防汛物资储存、抗洪抢险功能。经省水利厅以《关

于乐昌峡水利枢纽库区防汛仓库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粤

水建设〔2019〕12 号）批准同意建设，核定工程概算总投资



为 792.44 万元。2020 年年初预算批复安排预算资金 500 万

元（粤水财审函〔2020〕164 号）。已分别签订设计、施工、

监理及质量检测合同共 4 份，合同金额共计 685.33 万元。6

月 5 日开始桩基础施工，8 月 6 日桩基础施工完成，截至 9

月份桩基础低应变和大应变监测结果质量符合要求，12 月份

完成仓库首层混凝框架施工。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满分。其中在投入方面项目立项及资金落实自

评（20 分），乐昌峡水利枢纽库区防汛仓库项目是经省政府

同意建设的项目，经过省财政厅投资审核中心审核、省发展

改革委核定概算，省水利厅《关于乐昌峡水利枢纽库区防汛

仓库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粤水建设〔2019〕12 号）批准

初步设计后实施，省财政安排资金及时落实到位，绩效目标

明确。项目实施过程资金管理及事项管理自评满分（20 分），

项目经同意实施后提前谋划，严格按照政府招投标有关规定，

以公开招标组织采购，资金支付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并按照现行政府会计制度进行核算。项目实施过程要求施工

单位立即开展施工组织设计和技术交底，并按照时间要求倒

排工期，同时要求安全文明施工，并做好防尘降噪等环保措

施，减少对周边环境及工作生活影响。产出的经济性和效率

性自评满分（30 分），项目严格控制投资，工程进度支付经



省水利厅委托的第三方进行审核，项目结算支付未超预算未

超合同。项目实施按质按量按时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完成冲

孔灌注桩 35 条，完成二层楼板混凝土浇筑，地基与基础分

部工程验收质量为优良，并按照计划工期完成。产出效果性

和公平性自评满分（30 分），项目批复投资概算 792.44 万元，

实际签订合同 685.33 万元，2020 年度安排预算 500 万元，

实际支付进度款 500 万元，控制项目投资未超概算，结算支

付未超合同。项目建成后，将提供 1512 平方米的物资储备

和可使用防汛场所，发挥乐昌峡水利枢纽防洪抢险基地和防

洪抢险物资储备两个方面功能，为乐昌峡枢纽发挥防洪效益，

提供防汛物资保障。项目实施经批复后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组

织，实施期间未对周边环境及生产生活产生影响，未收到投

诉。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2020 年度项目下达资金 500 万元，实际支出 500 万元，

其中项目设计费 23.38 万元，施工总承包费用 465.1 万元，

建设监理费 8.5 万元、对比检测费 3.02 万元。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项目主要实施内容为：

（1）冲孔灌注桩；

（2）基础土方开挖；



（3）土方回填；

（4）基础垫层及二层及以下梁板柱框架混泥土；

（5）钢筋制安。地基与基础分部工程验收质量为优良。

通过项目实施，完善乐昌峡水利枢纽工程防汛抢险设施，

发挥仓库防汛物资储备功能，实现项目绩效目标，为乐昌峡

枢纽防洪度汛提供保障。

3.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项目资金全部用于仓库项目施工，已完成工程量为：

（1）基础土方开挖 2479m3；

（2）土方回填 2093m3；

（3）冲孔灌注桩 35 根共 840m；

（4）基础垫层及梁板柱混泥土 665m3；

（5）钢筋制安 140t。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为更好的完成乐昌峡水利枢纽库区防汛仓库工程建设，

我局提前谋划，积极按照基建程序组织实施，到目前已完成

工程施工，并且开展办理合同结算。建议合理安排项目建设

资金，加快合同完工结算审核进度，及时审核支付结算款，

这样有利于安排开展项目竣工结算和验收，早日完成交付使

用，发挥防汛物资储备功能，为枢纽防洪度汛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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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省级水利专项资金-北江大堤管理

及保护范围划界确权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根据《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

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4〕285 号)、《水利

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情况调查工作

的通知》(办建管〔2014〕186 号)、《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切实

做好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确权工

作的通知》(粤水建管〔2015〕45 号)的精神，需要开展北江

大堤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工作。

依法划定水利工程管理范围，明确水利工程管理边界线，

是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是水利部门依法行政的

前提条件，是落实水利部深化水利改革和加强河湖管理工作

部署的重点任务，对于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与保护具有重要

意义。

目前，广东省北江大堤管理和保护范围没有划界，部分

未达到《广东省北江大堤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部分堤防

管理范围被侵占，同时由于历史原因部分管理和保护范围不

明确，管理部门不能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管护权力，导致涉



堤违法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制止、涉堤建设项目管理不到

位、大堤执法难度加大。

尽快完成北江大堤划界工作，明确北江大堤管理和保护

范围，解决界限不清、认识不统一等问题，才能有效开展堤

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监管和执法，建立完善的北江大堤管

理责任体系，确保北江大堤的安全。

划界是北江大堤工程管理的必要条件和有效保障。划定

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有利于实现北江大堤工程管理规范化、

法制化、现代化；有利于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机制，确保

北江大堤工程良性运行，充分发挥工程的效益。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满分。其中在投入方面项目立项及资金落实自

评 20 分，北江大堤管理和保护范围划界确权项目是项目经

省水利厅及省财政厅评审，财厅投资审核中心以（TZSH〔2020〕

044 号出具审核意见审定项目投资。按照财政预算项目入库

要求以《关于北江大堤管理和保护范围划界确权项目列入

2020 年度部门预算项目库的请示》（粤北管〔2019〕65 号）

办理项目入库，设置绩效目标完整、合理、可衡量。广东省

财政厅于 2020 年 5 月以《关于下达 2020 年省级水利建设专

项资金的通知》（粤财农〔2020〕43 号）下达项目预算资金

500 万元，资金 100%到位，到位及时。项目实施过程资金管



理及事项管理自评满分（20 分），项目经同意实施后，按照

批复下达预算，提前谋划，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招投标有关规

定，以公开招标方式组织采购，资金支付严格执行国库集中

支付制度，并按照现行政府会计制度进行核算。项目由本单

位组织实施，以《关于成立北江大堤管理和保护范围划界确

权项目实施管理工作小组的通知》（粤北管函〔2020〕363 号）

成立工作组专人负责。产出的经济性和效率性自评满分（30

分），项目严格控制投资，项目结算支付未超预算未超合同。

项目实施按要求按时完成合同内容，提交《北江大堤管理范

围划界成果图》，测量面积大于 1094.2 公顷；提交《北江大

堤保护范围划定成果图》，测量面积大于 2548.27 公顷，并

提交《广东省北江大堤管理范围划定成果报告》。产出效果

自评满分（30 分），北江大堤管理和保护范围测量划界，对

《广东省北江大堤管理办法》执行实施，发挥北江大堤防洪

效益具有重要意义，保障北江大堤达到 100 一遇标准，与北

江上游防洪体系联合调度，达到 300 年一遇的防洪标准。项

目实施完成后，通过北江大堤管理和保护范围测量划界，有

利于对北江大堤工程按照《广东省北江大堤管理办法》进行

管理，保障北江大堤工程使用年限符合设计及有关规范标准。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广东省财政厅于 2020 年 5 月以《关于下达 2020 年省级



水利建设专项资金的通知》（粤财农〔2020〕43 号）下达项

目预算资金 325 万元，资金 100%到位，到位及时。2020 年

9 月和 12 月份分 3 次支付合同款，支付金额 325 万元。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项目主要实施内容为：

（1）开展北江大堤管理范围测量划定；

（2）开展北江大堤保护范围测量划定；

（3）开展界桩及标志牌制作埋设；

（4）出具北江大堤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成果报告。

通过项目实施，对北江大堤管理和保护范围进行划定，

埋设界桩及标志牌，完善广东省北江大堤管理办法执法界线，

为北江大堤日常巡检提供依据，为发挥大堤实现设计防洪功

能提供保障。

3.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项目资金全部用于北江大堤管理和保护范围划界确权，

通过公开招标签订合同金额为 368.78 万元，2020 年达到合

同要求提交成果报告，支付合同款 325 万元。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为更好的完成北江大堤管理和保护范围划界确权工作，

我局以《关于成立北江大堤管理和保护范围划界确权项目实



施管理工作小组的通知》（粤北管函〔2020〕363 号）成立专

门负责项目实施的机构，大力推进工作。但是由于土地确权

工作涉及北江大堤沿线各地方政府，按照项目现状难以达到

地方自然资源部门要求，确权工作需得到地方政府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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